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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清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河南清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

议通知以书面送达或电子邮件等方式于 2015 年 7 月 6 日向各董事、监事及其他

与会人员发出，会议于 2015年 7月 14日上午 9时在公司二楼会议室以现场方式

召开。会议应到董事 9名，实到董事 9名，其中：董事史振方因病不能出席本次

会议，并委托董事长王志清代为出席并表决，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王志清先生主持，

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河南清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的规定。 

本次会议经与会董事审议并书面表决，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向关联方购买办公用房的议案》 

同意公司购买关联方新华联控股有限公司开发的位于北京市通州区台湖镇

外郎营村北京民企总部基地项目 2套独栋房产用作办公用房。该两栋房产合计预

测建筑面积 4,981.46平方米，交易金额合计 56,476,650元，总价最终按照房产

竣工验收后的实测建筑面积进行结算，超出或少于合同约定的预测建筑面积的部

分按本合同约定的建筑单价进行结算。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议案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同意本议案的独立董事意

见。 

关联董事郑柏梁予以了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设立上海子公司的议案》 

同意公司在上海设立全资子公司清水源（上海）环保工程有限公司（暂定名，

以工商局最终核准的名称为准），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5,000万元。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关于召开 201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同意公司于 2015年 8月 4日召开 201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上述第一

项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河南清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 7月 14日 




